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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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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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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做出。

茲載列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於2012年3月16日在《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

時報》、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zse.cn)以及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刊登的「關

於公司發行新股一般性授權的公告」文件，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申柯

中國長沙，2012年3月16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及劉權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邱中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劉長琨先生、錢世政博士、王志樂先生及連維增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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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发行新股的一般性授权是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作出

的常规授权，属于 H股上市公司的市场惯例，不代表目前公司有任何配发和发行

新股的计划。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新股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为了在发行任何股票时确保灵活性并给予董事会酌情权，董事会

建议获得股东的一般性授权。此一般性授权将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

会授权的董事）分别可配发、发行及处理最多现已发行内资股及境外

上市外资股 20%的股份。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规的规定，即使获得

一般性授权，如果发行内资股新股仍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相关情况

如下： 

(1) 在遵守(3)及(4)段的条件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公司法》及上市地有关监管规定(不时修订)，一般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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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授权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行使本公司的一切权力，在「有关期间」内配发、发行及处理新股，及决定配发及发行新股的条款及条件，包括以下条款： a 拟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b 新股的定价方式和／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c 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日期； d 向现有股东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及 e 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力的建议、协议及购股选择权。 (2) (1)段所述的批准将授权本公司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内作出或授予需要或可能需要于「有关期间」结束后行使该等权力的建议、协议及购股选择权。 (3) 除了另行根据供股（定义见下文）或购买本公司股份之权利之任何购买权计划或类似安排而发行之股份外，本公司董事会根据(1)段所述授权批准有条件或无条件配发及发行(不论是否根据购股选择权或以其它方式配发及发行)的内资股新股和境外上市外资新股的面值总额各自不得超过于通过本议案的日期本公司已发行的内资股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百分之二十。 (4)  在根据上文(1)段行使权力时，本公司董事会必须：a)遵守 ��



中国《公司法》、本公司上市地监管有关规定(不时修订)及 b)取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其它有关的中国政府部门的批准。 

(5) 就本决议而言： 

「有关期间」指本决议案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较早的日期止

的期间： 

a 本决议案获通过之日后十二个月； 

b 本公司下届股东年会结束时；及 

c 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修订本决议案所述

授权之日。 

「供股」指本公司所有股东（任何居住于法律上不容许本公司向

该股东提出该等配发股票的建议的股东除外）及（在适当的情况

下）有资格获配发本公司股份之其它股本证券持有人按其现时所

持有的股份或其它股本证券的比例（唯无需顾及碎股权利）配发

或发行本公司的股份或其它将会或可能需要股份配发和发行的

证券。 

(6) 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及根据中国《公司法》，授权

董事会于根据上文(1)段行使权力时将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所需

的数额。 

(7)  授权董事会在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地监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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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的情况下，为完成配发、发行及上市新股签署必要文件、

办理必要手续、采取其它必要的行动。 

(8)  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在新股配发及发

行完成后，根据本公司新股配发及发行的方式、种类、数目和新股配

发及发行完成时本公司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对本公司的《公司章程》

的有关内容作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以反映本公司股本结构、注册资

本根据此项끱ƅ




